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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全年業績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世界經濟受到嚴

峻衝擊。中國內地隨着在疫情防控方面實施卓有成效之舉措，自去年第二季起經濟逐步回

復平穩增長。疫情對集團在中國內地及香港之業務有所影響，然而集團通過開源節流積極

應對，取得良好果效，降低了受影響之程度，年內亦有新項目建成投產，帶來效益，業務

得以持續發展。 

 本年度集團主營業務營業稅後溢利為港幣 72 億 5 千 6 百萬元，較上年度增加港幣 
2 億 4 千 3 百萬元，上升約 3%。集團稅後溢利(未計集團所佔國際金融中心投資物業之重

估減值)為港幣 64 億 8 千 4 百萬元，較上年度減少港幣 2 億 8 千 2 百萬元，下降約 4%。計

入該投資物業重估減值後，本年度集團股東應佔稅後溢利為港幣 60 億零 7 百萬元，較上年

度減少港幣 9 億 5 千 8 百萬元，下降約 14%，每股盈利為港幣 33.8 仙。 

  

 集團本年度投資港幣 72 億 9 千 5 百萬元於生產設施、管道、廠房和其他固定資產，

以拓展及配合本港和內地各項現有及新增業務之持續發展。 

集團發展策略 

氣候變化作為全球面對之共同挑戰，受到各國政府一致重視。2016 年簽署之《巴黎協

定》通過制定控制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之明確目標，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積極向綠色可

持續發展之增長方式轉型。各參與國紛紛提出其降低碳排放之目標及政策，形成全球氣候

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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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應對疫情和氣候變化雙重挑戰之關鍵時刻，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去年 9 月在聯合

國大會上宣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之目標，即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致峰值並努

力於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集團一向以清潔能源為主導發展方針，多年來在內地發展天然氣市場，有效減少空氣

污染及碳排放，助推國家能源結構轉型。天然氣乃 潔淨之化石能源，內地亦已發展了具

規模之天然氣基建設施，同時加快推動天然氣產供儲銷體系建設，提升供氣能力。故此在

實現碳中和之過程中，城市燃氣將迎來高質量發展，市場前景廣闊。 

與此同時，再生能源例如光伏、風能、氫能、生物質能等，配合國家碳中和之宏遠目

標，將會進入高速發展之階段。 

憑藉城市燃氣業務龐大之市場和客戶資源優勢及國家政策之支持，集團在過去多年積

極開發分布式能源站之業務，達致能源高效應用，提升用戶效益。近年，集團亦開展智慧

能源業務，以大型廠房屋頂光伏發電為基礎，結合儲電功能，加上互聯網、大數據之分析

及調度管理平台，有效降低從電網購電之需求，拓寬集團收入來源。能源創新亦是國家鼓

勵之發展方向。集團在上海市及蘇州市設有研發基地，專注生物質能之轉化利用，以農耕

廢物及非食用生物油脂為原料生產先進生物質燃料。由集團自創研發之生物質油脂轉化為

氫化植物油(Hydro-treated Vegetable Oil)之項目已於去年第三季全面投產，位於江蘇省之廠

房年產量 25 萬噸，減排效果達 90%，獲「國際可持續發展與碳認證」認可為先進生物燃料

並成功銷往歐洲市場，環保及經濟效益良好，極具發展潛力。通過對研發成果之持續實施，

集團亦計劃於今年內試產以生物質燃料為基礎之可持續航空燃料(SAF)，培育新的市場增

長點。 

綜合以上所述，集團未來之發展策略為：以城市燃氣業務為核心，配合國家之能源規

劃，繼續推廣天然氣作為清潔能源之應用領域，以替代煤炭及石油等高排放化石燃料；同

時加速開發可再生能源之生產及利用，一方面以光伏發電為主導發展智慧能源，另一方面

以創新研發及商業規模利用農耕廢物生產生物質燃料、環保化工產品及物料，以推動向可

再生能源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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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集團之發展策略以全球環保趨勢為依歸，並配合中國碳中和之目標及政策

而進發。集團在內地擁有二十多年發展經驗，業務遍布 27 個省級地區，有助於各新業務之

規模發展；加上創新研發及各方面之營運資源優勢，將呈現長遠及宏大之發展前景。與此

同時，集團一向注重於環境、社會及管治(「ESG」)三方面之加強和完善履責能力，多年來

制定了主導方針及實施目標，尤以環保方面與集團之核心業務發展方針相連，在清潔能源

及污水處理、煤改氣等各方面推動藍天白雲、青山綠水之願景之實現。集團於 2020 年獲頒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之「公共及社區服務界別金獎」及「大灣區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典

範者」大獎，足證集團之ESG表現處於領先地位。集團將繼續投入資源研發更多環保創新

技術，為保護環境履行責任，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之未來。 

本港煤氣業務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受到衝擊，訪港旅遊業全年停頓，餐飲、零售

及酒店業皆受到重創，全年經濟按年大幅收縮達 6.1%。煤氣銷售方面與上年度相比，工商

業有明顯之下降，而住宅方面則由於家居煮食及熱水用量增加而有所上升。整體而言， 

2020 年本港煤氣銷售量約為 27,947 百萬兆焦耳，較上年度輕微下降 2.7%；而疫情下新居

入伙減少，市民消費意欲疲弱，爐具銷售量亦較上年度下降 12.7%，透過有效之市場策略，

銷售額則只輕微下降 8.3%。 

 公司積極支援大受疫情影響之餐飲業，去年先後大規模協助食肆抗疫消毒，以及於 

5 月推出「撐飲食 ‧ 振經濟」計劃，冀在疫情有所緩和期間協助餐飲業復蘇。 

 疫情影響下新居入伙量也見放緩，截至 2020 年底，客戶數目為 1,943,777 戶，較上年

度輕微增加 10,05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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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業務 

 年內，集團內地業務維持平穩發展。截至 2020 年底，連同集團之附屬公司港華燃氣

有限公司(「港華燃氣」；股份代號：1083.HK)之項目，集團已於 27 個省級地區取得合共

436 個項目(2019 年底：406 個，包括集團屬下企業再投資之城市燃氣項目)，業務範圍覆蓋

天然氣上、中、下游、環保能源、智慧能源、水務、城市廢物處理以及電訊等。 

公用事業業務 

去年首季，新冠肺炎疫情使內地各市封城、停工、停產，大部分地區交通運輸停頓，

經濟活動停擺。隨着疫情於 3 月逐步受控，全國陸續復工復產，經濟逐步復蘇。國內生產

總值於 2020 年第一季收縮後連續三季回復增長，全年較 2019 年增長 2.3%。 

在疫情肆虐期間，集團屬下各企業積極應對，周全部署，此舉措對公用事業業務而言

尤為重要，要確保城市燃氣及水務之安全供應及服務之同時，亦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

從去年第二季起，集團各項業務逐步恢復正常營運。然而，自疫情於去年 3 月中旬發展為

「全球大流行」後，多個國家由於疫情持續反覆，不時透過封城防止疫情蔓延，全球經濟

因而亦受重創，商品需求驟降；加上中美貿易磨擦等不利之營商環境，對工商業用氣、用

水需求等帶來負面影響。同時，全國各地政府相繼推出支援中小企業之措施，要求公用事

業降低收費、延後繳費等，此等臨時措施均影響 2020 年之業績。 

 包括港華燃氣在內，截至 2020 年底集團在內地之城市燃氣項目總數達 282 個(2019 年

底：273 個，包括集團屬下企業再投資之城市燃氣項目)，全年總售氣量約為 269 億立方米，

較上年度增長 5%，燃氣客戶則增加至約 3,181 萬戶，增長 7%。 

集團於去年落實多個智慧能源項目，包括在大型生產工廠及物流倉庫之屋頂安裝太陽

能光伏發電系統，再配置儲能設施。該等可再生能源設施需求量大，業務發展前景廣闊；

再加上應用大數據、人工智慧、互聯網等技術提升能源利用及調度效率，可達致節能減排

效果，同時亦產生經濟效益。 

  

  



  

 

- 5 - 

 集團位於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之地下鹽穴儲氣庫正在分期興建中，這個首次由城市燃

氣企業組建之天然氣地下儲氣庫，分兩期共建 25 口井，總儲量為 11 億立方米，現已投產

4 口井，並成功與西氣東輸、川氣東送兩大國家級天然氣大動脈互聯互通。該儲氣庫位於

華東經濟活躍之區域，地理位置優越，有助該區域之城市燃氣項目冬季用氣高峰期之氣源

補充；遠期將通過管網互聯互通轉供至其他地區，並以國家管網正式運營為契機，探索儲

氣庫商業運行之新模式。 

年內，集團亦取得河北省唐山市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儲罐項目，獲兩個共 40 萬立方米

之儲罐及每年進口 100 萬噸液化天然氣之碼頭泊位使用權，合同期 50 年。儲罐項目計劃於

2023 年底前交付使用；泊位使用權則提前於 2022 年底行使。此項目將顯著提升集團之儲

氣能力，減省由旗下企業各自建設儲氣設施之需要，亦可直接向海外購氣以降低成本。 

環境治理產業具有廣闊之發展前景。基於集團之水務板塊──華衍水務，在污水處理

方面之豐富經驗，集團成功於 2019 年進軍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之城市有機廢物資源化利

用項目；目前累計處理有機廢物逾 17 萬噸，生產近 500 萬立方米生物天然氣。該項目正進

行二期擴建，每日處理量由 500 噸增至 800 噸，預計於 2021 年第二季投產。為統籌環境治

理業務之發展，集團在江蘇省常州市成立「華衍環境」之投資平台公司，拓展該市之垃圾

焚燒業務，並收購已營運之安徽省銅陵市餐廚廢物資源化利用項目。集團亦正拓展其他城

市之餐廚垃圾處理、垃圾焚燒發電、工業廢水及污水處理項目，進一步擴大環保業務板塊。 

 天然氣中游、城市燃氣、水務和市政環保業務在營運和管理方面有較大協同效應， 

且收入穩定；集團將繼續投資於此等優質公用事業項目。 

新興環保能源業務  

集團旗下之易高環保投資有限公司(「易高」)之科研團隊多年來不斷在生物質利用領

域上努力攻關，針對非食用生物油脂及農耕廢物兩種原料分別研發不同範疇之專利技術，

現時已陸續應用於多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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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位於江蘇省之項目，利用易高自創之技術把非食用生物油脂加工轉化為年產規

模為 25 萬噸之氫化植物油，並已於 2020 年第三季全面投產。易高之氫化植物油在取得「國

際可持續發展與碳認證」後，符合歐盟所定義下之先進生物燃料，全數付運歐洲市場。隨

着歐洲國家對氣候變化之重視及定下具體應對之減排政策，先進生物燃料市場潛力巨大。

江蘇省項目之成功實施，為易高進一步發展生物質利用業務打下堅實之基礎。 

 易高另一專利技術範疇，是對農耕廢物進行熱解及水解分離並作深加工利用，建立涵

蓋生物燃料、生物化學品及生物材料之產品路線。現時易高正在河北省建設兩個農耕廢物

利用試點項目，其一是以生產糠醛及纖維紙漿為主要產品之項目，預計於 2021 年次季試投

產；其二是生產糠醛及纖維素乙醇之項目，亦將緊隨於第四季試投產。纖維素乙醇乃歐盟

定義下之另一類先進生物燃料產品，市場需求十分殷切。 

 易高正按照既定之新能源業務發展戰略，以自主創新之技術為基礎，全力打造綠色可

持續之低碳產業。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83.HK)  
 

 集團之附屬公司港華燃氣於 2020 年度之股東應佔稅後溢利為港幣 14 億 4 千 7 百萬

元，較上年度增加約 11%。於 2020 年 12 月底，集團持有港華燃氣約 20 億 2 千 5 百萬股股

份，佔已發行股份約 68.21%。 

 面對突如其來之疫情，港華燃氣上下積極應對，堅守崗位，確保安全供氣，與客戶攜

手對抗疫情。雖然面臨極大挑戰，全年業務整體仍錄得平穩增長。 

 港華燃氣與上海燃氣有限公司(「上海燃氣」)及申能(集團)有限公司於 2020 年 10 月簽

訂增資協議後，各方已展開多個業務層面之溝通，如期推動合作進程。上海市是一個龐大

之用氣市場，人口超過 2 千 4 百萬。上海燃氣擁有 6 百 30 萬客戶群，年售天然氣量超過 

90 億立方米。透過是次合作，港華燃氣不單將業務版圖延伸至上海這個全國經濟 發達之

城市，上海市之業務亦可與華東區域乃至整個長三角地區之業務產生廣泛協同效應，有利

於擴大業務規模並提升發展質量；同時亦可利用上海燃氣營運之洋山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擴大從海外直接購買天然氣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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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繼續致力深耕城市燃氣市場、拓展分布式能源及智慧能源領域之同時，港華燃氣亦

將大力推動以互聯網平台為骨幹之延伸業務規模化發展，提升增值服務能力，推動業務邁

向新台階。 

 港華燃氣於 2020 年新增 5 個項目，其中三個集中供熱項目分別位於安徽省銅陵經濟

技術開發區東部園區、遼寧省阜新市產業園區、遼寧省海城市西柳紡織工業園，另外兩個

則為位於四川省之頁岩氣項目及延伸業務項目。 

融資計劃 

 集團自 2009 年透過全資附屬公司 HKCG (Finance) Limited 設立中期票據發行計劃以

來，得以適時靈活進行融資。集團於 2020 年發行中期票據合共港幣 59 億 8 千 6 百萬元，

年期為 3 年至 30 年。為配合集團之長遠業務投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此中期票

據發行面值總金額達港幣 207 億元，年期由 3 年至 40 年不等，息率主要為定息，平均年息

3.0%，年期平均為 15 年。 
 

 此外，集團亦透過發行永續證券以獲取長期資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集團

已發行 3 億美元之永續次級資本證券，發行日期為 2019 年 2 月，票面年息率為 4.75%， 

集團可選擇於 2024 年 2 月或其後每半年派息日贖回此永續證券。 

僱員及生產效率  

2020 年底，本港煤氣業務僱員人數為 2,130 人(2019 年底：2,096 人)，客戶數目為

1,943,777 戶，整體生產效率為每名僱員服務 913 個客戶。連同電訊、石油氣汽車加氣站、

工程承包等業務，於 2020 年底本港業務之僱員總人數為 2,495 人，上年度則為 2,474 人。

2020 年全年相關之人力成本為港幣 12 億 3 千 3 百萬元，薪酬較上年度平均上升約 2%。 

集團會繼續按僱員之工作能力和表現，給予合適之晉升機會和獎賞，並積極提供各項培訓，

竭力為客戶提供更優質之服務。 

除本港業務外，於 2020 年底集團在內地及境外業務僱員總人數約為 51,270 人，較上

年度增加約 8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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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謹代表董事會，感謝全體員工努力不懈，令股東及客戶得益，尤其在新冠肺炎疫

情下，有賴員工上下一心，緊守崗位，積極應對各種挑戰，確保集團在本港及內地之公用

事業均如常安全運作，其他業務亦持續穩步推進。 

派送紅股 

 董事會建議配發紅股予於 2021 年 6 月 10 日名列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分配率為

每二十股現有股份可獲派送一股新股。該項議案將於 2021 年 6 月 2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上提出，如議案獲得通過，獲派送之股票將於 2021 年 6 月 21 日寄出。 

股息 

 董事會現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3 仙予於 2021 年 6 月 10 日名列在本公司股東

名冊之股東。連同於 2020 年 9 月 14 日已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12 仙，全年共派股息 

每股港幣 35 仙。 

 如無特殊情況，預計在 2021 年度於派送紅股後，全年每股股息將不少於 2020 年度所

派發之中期及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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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業務展望 

全球多個國家自去年底陸續推出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劃，香港特區政府亦於今年 2 月

下旬起開始安排市民接種疫苗，疫情有望回穩，但現階段仍存在一定程度之不確定因素。

預計 2021 年本港煤氣客戶數目將保持平穩增長。集團採取開源節流措施、適度節省成本、

優化作業流程，並致力推動智慧創新以提升服務水平及營運效益，不斷開發新的煤氣應用

以增加售氣量，使本港煤氣業務得以維持穩健之發展。 

內地業務方面，旗下港華燃氣按計劃於今年內入股上海燃氣增資後之百分之二十五股

份，使集團之燃氣用戶增至 4 千萬戶，成為規模更大之城市燃氣集團；亦增加了集團進口

液化天然氣之渠道。藉此項目，集團亦可參與長江三角洲一體化之長遠發展。集團以公用

事業為核心業務，對經濟下行所帶來之衝擊有較強之抵禦能力；疫情過後，業務有望在較

短時間內回復較高増長。易高自主研發之先進生物燃料業務運作良好，亦將為集團提供穩

步增長之收益。位處於江蘇省之氫化植物油項目已順利於去年 8 月投產，並著手於年內把

產能擴大，以應對歐洲國家對低碳排放燃料日益增加之需求。位於河北省之農耕廢物利用

項目，將建成完善之原材料供應鏈，實現農耕廢物綜合高效利用，轉化成有助降低碳排放

之生物質產品，且有助於解決因焚燒造成之環境污染問題，為改善當地之環境提供助力。 

2021 年為中國踏入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之首年，中央政府亦定下 2035 年遠景目標，致

力提升國家經濟與科技實力，形成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之

新發展格局。在綠色發展之基本國策之下，天然氣、智慧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質燃料

等產業預計將獲得有關之環保政策支持，將為集團相關業務帶來長期增長。展望未來， 

集團各業務領域將迎來更蓬勃之發展。 

 

 

主席   主席  

李家傑             李家誠  

 

香港，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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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布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年業績之撮要，以及去年同期之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0 年 2019 年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4 40,927.0 40,628.1 
總營業支出  5 (32,527.1) (32,604.4)
  ─────── ───────
  8,399.9 8,023.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 (481.9) 1,048.7 
利息支出   (1,268.6) (1,230.4)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187.0 1,820.4 
所佔合資企業業績   1,089.2 741.5 
  ─────── ───────
除稅前溢利   8,925.6 10,403.9 
稅項  7 (1,713.2) (2,289.6)
  ─────── ───────
年內溢利   7,212.4 8,114.3 
  ═══════ ═══════
   
可歸屬於：    

公司股東   6,007.3 6,965.7 
永續資本證券持有人   110.3 98.6 
非控股權益   1,094.8 1,050.0 

  ─────── ───────
  7,212.4 8,114.3 
  ═══════ ═══════
    
    
股息  8 6,220.0 5,923.8 
  ═══════ ═══════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計  9 33.8 39.2*
 ═══════ ═══════
  
* 就 2020 年派送之紅股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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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年內溢利  7,212.4 8,114.3 
   
其他全面收益：    

   
日後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股本投資

之儲備變動   (597.6) 1,490.7 
重新計量退休福利   55.2  102.1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19.7) 71.0 
匯兌差額   891.6  (74.8) 

   
日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債券投資

之儲備變動   4.5  14.7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87.1) (15.2)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4.1  10.8 
匯兌差額  2,975.9 (777.0) 

 ─────── ───────
年內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3,226.9 822.3 
 ───────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0,439.3 8,936.6 
 ═══════ ═══════
   
全面收益總額可歸屬於：    

公司股東  8,534.0 7,388.1 
永續資本證券持有人   110.3  98.6 
非控股權益   1,795.0  1,449.9 

 ─────── ───────
 10,439.3 8,93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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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019 年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68,133.7  61,082.7
投資物業   827.0  830.0
使用權資產   2,802.4  2,725.2 
無形資產   5,462.9  5,291.1
聯營公司   28,670.3  27,475.5
合資企業   11,981.2  10,613.5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   2,492.8  3,141.9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  4,687.3  5,030.6
衍生金融工具    305.0  354.1
退休福利資產    111.9   66.3
其他非流動資產   4,649.1  3,729.8
  ───────  ─────── 

  130,123.6  120,340.7
  ───────  ─────── 
流動資產      

存貨   2,671.0  2,363.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8,572.5  8,001.2
借予聯營公司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401.7  526.7
借予合資企業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442.9   800.4
借予非控股股東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206.3   240.0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  205.4  188.5
衍生金融工具   28.5  1.4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173.3  158.6
三個月或以下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存  7,455.0  7,848.9
  ───────  ─────── 

  20,156.6  20,129.4
  ───────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負債  11  (17,031.1)  (14,718.0)
應付合資企業之款項    (486.3)  (943.2)
非控股股東貸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08.3)  (100.4)
稅項準備    (1,188.1)  (1,165.3)
借貸    (10,852.3)  (9,240.6)
衍生金融工具    (140.2)  -

  ───────  ─────── 
  (29,806.3)   (26,167.5)
  ───────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20,473.9  114,30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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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7,059.1)  (7,180.5)
借貸    (31,286.3)  (28,695.6)
衍生金融工具    (478.6)  (571.0)
其他非流動負債    (2,496.6)  (2,458.8)
  ───────  ─────── 
  (41,320.6)  (38,905.9)
  ───────  ─────── 

資產淨額   79,153.3  75,396.7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474.7  5,474.7
各項儲備金   61,283.8  58,734.7
  ───────  ─────── 

股東資金   66,758.5  64,209.4  
    

永續資本證券    2,384.0  2,384.2 
    

非控股權益   10,010.8  8,803.1
  ───────  ─────── 
權益總額   79,153.3  75,39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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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現已發展多元化業務，  
主營業務為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燃氣生產、輸送與銷售、供水以及  
經營新興環保能源業務。此外，集團亦於香港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活動。  
 
公司核數師，香港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羅兵咸」）已就集團截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

年度之業績初步公布之財務數字與集團該年度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  
羅兵咸就此所進行之工作，並不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

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作出之核證聘用，因此羅兵咸並不對此公布作出任何保證。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港幣 9,600,000,000 元。這主要由於近年來低利率環境

下，管理層運用了相對優惠之短期借貸來為營運資金及資本性投資之需求及於 2018 年 8 月結算之

1,000,000,000 美元擔保票據提供資金所致。經考慮集團可動用之信貸、獲取外部融資之紀錄及集團之預

期營運所得現金流量後，管理層相信集團具備充裕之財務資源，足以償還其到期負債。因此，綜合財務

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此 2020 年全年業績初步公布所載有關截至 2020 年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集團於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該等財務資料皆來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根

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436 條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須予

披露之進一步資料列載如下：   
 

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並將於適當時候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公司核數師已就集團上述兩個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編製核數師報告。該等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  
意見，且並無提述核數師在不作出保留意見之情況下強調須予注意之任何事宜，亦無載有根據  
《公司條例》第 406（2）條、第 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2. 會計政策變動  

 
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除另有說明外，此等政策在所呈報之兩個年度内貫徹

應用。  
 
集團於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起應用以下與集團相關之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第 8 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第 9 號及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一階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修訂本 
2018 年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此外，集團已於生效日期前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修訂本)「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相關的租金

優惠」，並於2020 年 1 月1 日起應用此修訂。 
 
採納此等準則修訂本及框架並無對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亦無導致集團之會計政策

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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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估計  
 

集團之活動承受著多種之財務風險：市場風險 (包括外匯風險、價格風險及現金流量及公平值

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下表分析以估值方式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工具。不同分級之定義如下：  

 
  相同資產或負債在交投活躍市場之報價（不作調整）（第一級）。  
  除包含於第一級之報價外，可就資產或負債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源自價格）觀察  

所得之輸入數據（第二級）。  
  輸入數據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資料得出之資產或負債（即非觀察所得輸入數據）  

（第三級）。  
 

下表呈列集團於 2020 年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按公平值計量之資產及負債。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額  

      ──────────────     ──────────────    ──────────────      ──────────────
 港幣百萬元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資產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損益賬處理之  
財務資產     

 -  股本投資  1,742.0 2,236.3  56.3 50.5  3,094.4 2,932.3  4,892.7 5,219.1
 衍生金融工具  - -  79.1 90.4  254.4 265.1  333.5 355.5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其他全面收益  
處理之財務資產     

 -  債務證券   158.7 213.9 - - - -  158.7 213.9
 -  股本投資   1,930.7 2,606.2 - - 403.4 321.8  2,334.1 2,928.0
  ────── ────── ────── ────── ────── ────── ────── ──────
 資產總額  3,831.4 5,056.4 135.4 140.9 3,752.2 3,519.2 7,719.0 8,716.5
  ══════ ══════ ══════ ══════ ══════ ══════ ══════ ══════
     
 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  - - - - 154.0 154.0  154.0 154.0
 衍生金融工具  - - 618.8 571.0 - -  618.8 571.0
  ────── ────── ────── ────── ────── ────── ────── ──────
 負債總額  - - 618.8 571.0 154.0 154.0 772.8 725.0
  ══════ ══════ ══════ ══════ ══════ ══════ ══════ ══════
 
 
 於年內估值技術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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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估計（續）  

 
於交投活躍市場買賣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根據年度結算日之市場報價計算。交投活躍市場乃指  
可輕易地及定期從交易所、經銷商、經紀人、行業集團、報價服務或規管機構取得報價之  
市場，而有關報價是在經常進行之真實公平交易之基礎上呈現。集團所持財務資產所用之  
市場報價為當時買盤價。該項工具會被列為第一級。  
 
非於活躍市場買賣之金融工具（如場外衍生工具）之公平值以估值技術計算。該等估值技術  
充份利用可獲得之可觀察市場數據，從而盡量減少依賴公司之特有估計數據。若按公平值計量

之工具之所有重大數據均可從觀察取得，則該項工具會被列為第二級。   
 

用於估評金融工具價值之特定估值技術包括：  
 

  類似金融工具之市場報價或交易商報價。  
  交叉貨幣掉期交易之公平值乃根據可觀察之遠期匯率及收益曲線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  

現值計算。  
  利率掉期之公平值乃根據可觀察收益率曲線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計算。  
  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平值乃根據報告期末之遠期匯率計算為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  

 
若一個或多個重大輸入數據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釐定，則該項工具會被列為第三級。  
 
  財務資產包括總值約港幣 31 億元之非上市股本投資及其相關衍生金融工具，均分類為按                 

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就非上市股本投資而言，該公平值是根據貼現現金流量分析

決定。該等不可觀察重大輸入數據包括貼現率為 13.0%、 銷售價、銷量及投資對象之預期

自由現金流量。貼現率越高，公平值越低。銷售價、銷量或投資對象之預期自由現金流量

越高，公平值越高。就相關衍生工具而言，其公平值乃根據二項式及柏力克 ‧舒爾斯期權                 
定價模式釐定。重大非觀察所得輸入數據 (非上市股本投資公平值所包括者除外 )主要包括

預期非上市股本投資公平值之波動性。波動性越大，公平值便越高。  
 

  財務資產亦包括約港幣 3 億元之衍生金融工具，該公平值乃根據二項式模式釐定。該等不

可觀察重大輸入數據包括貼現率為 10.2%及標的權益工具公平值之股價預期波動性 35.5%。

貼現率越低及股票價格波動性越高，公平值越高，或貼現率越高及股票價格波動性越低，

公平值越低。  
 

  財務資產亦包括約港幣 4 億元之非上市股本投資，其公平值乃根據應佔資產淨值釐定，是

不可觀察重大輸入數據。應佔資產淨值越高，公平值便越高。  
 

  財務負債指在第三級內其他應付賬款項下之或然負債，其源自於 2015 年增購一間附屬公司

之權益。該公平值乃根據貼現現金流量模式釐定。重大非觀察所得輸入數據包括貼現率  
為 3.1% 及在解除責任時有可能消耗資源之概率。貼現率越高，公平值越低。概率越高，  
公平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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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估計（續）  

 
下表呈列集團截至 2020 年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第三級工具之變動：  

 
 財務資產  財務負債  
港幣百萬元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於 1 月 1 日    3,519.2 4,080.8  154.0  154.0 
增加   40.2 349.0  -         -
公平值之變動   (14.7) (35.8) -         -
匯兌差額   207.5 (82.8) -         -
重新分類為第一級工具  -   (792.0) -   - 
 ─────── ─────── ─────── ───────
於 12 月 31 日  3,752.2   3,519.2 154.0 154.0 

 ═══════ ═══════ ═══════ ═══════
 
綜合財務報表上以攤銷成本入賬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4. 分部資料  
 

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從事燃氣生產、輸送與銷售、供水，以及經營新興環保能源  
業務 (「新能源」 )。營業額包括以下項目：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燃氣銷售，未計燃料調整費   29,547.2   29,632.9 
燃料調整費   447.2   771.9 
 ───────  ───────
燃氣銷售，已計燃料調整費   29,994.4   30,404.8 
報裝收入   3,161.0   3,253.2 
爐具銷售及保養維修   2,867.5   2,950.2 
水費及有關收入   1,360.4   1,314.3 
石油及煤炭有關銷售   785.5   961.8 
氫化植物油有關銷售  964.3  - 
其他銷售  1,793.9  1,743.8 

 ───────  ───────
40,927.0 40,628.1 

═══════ ═══════
 

主要之執行決策者已被認定為公司之行政委員會。行政委員會檢閱集團之內部報告而評估業績

及分配資源。行政委員會從產品及地區之角度考慮業務之分部。從產品角度，管理層會按  
（a）燃氣、水務及有關之業務、（b）新能源及（c）地產業務來評估業績。而在評估燃氣、

水務及有關之業務時，再根據地域之分布（香港及中國內地）而細分。  
 

行政委員會根據已調整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已調整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之數據評估營運分部之業績。其他已向行政委員會提供之資料（以下列明除外），與財務報表

之規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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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向行政委員會提供有關可申報分部之資料如下：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包括集團年內攤分於國際金融中心之投資物業估值變動減少港幣

477,000,000 元 （2019 年：增加港幣 199,700,000 元）。  
 
 
 
 
 
 

  

2020 年 
燃氣、

水務及有關之業務  新能源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港幣百萬元  香港 中國內地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  

營業額   9,516.7  25,914.0  3,041.8  -    189.8   38,662.3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

營業額  - 994.4 - -  783.7   1,778.1 
財務及租金收入  -  -  434.6  52.0   -    486.6 
 ─────── ─────── ─────── ─────── ─────── ───────
  9,516.7  26,908.4  3,476.4  52.0   973.5   40,927.0 
 ═══════ ═══════ ═══════ ═══════ ═══════ ═══════

已調整息稅折舊及  
攤銷前利潤   4,865.7  6,067.2  793.0  25.4   197.6   11,948.9 

折舊及攤銷   (857.0)     (1,535.0)  (319.6)  -    (177.1)  (2,888.7)
未分配之開支      (660.3)
     ───────
      8,399.9 
其他虧損淨額       (481.9)
利息支出       (1,268.6)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1,186.9  32.6  (39.0)  6.5   1,187.0 
所佔合資企業業績   -   1,082.3  1.3  10.2   (4.6)  1,089.2 
    ───────
除稅前溢利      8,925.6 
稅項      (1,713.2)
    ───────
年內溢利     7,2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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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2019 年 
燃氣、

水務及有關之業務  新能源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港幣百萬元  香港 中國內地     
    

已調整息稅折舊及  
攤銷前利潤  4,764.5 5,919.2 614.5 30.2 165.3 11,493.7 

折舊及攤銷  (828.2) (1,410.5) (337.8) - (149.4) (2,725.9)
未分配之開支      (744.1)
     ───────
     8,023.7 
其他收益淨額      1,048.7 
利息支出       (1,230.4)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1,135.8 (72.7) 753.3 4.0 1,820.4 
所佔合資企業業績  - 730.5 1.1 9.3 0.6 741.5 
    ───────
除稅前溢利     10,403.9 
稅項     (2,289.6)
    ───────
年內溢利     8,114.3 
    ═══════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  
營業額  9,798.5 26,114.9 2,298.1 - 228.0 38,439.5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

營業額  - 1,001.4 - - 716.4 1,717.8 
財務及租金收入  - - 413.0 57.8 - 470.8 
 ─────── ─────── ─────── ─────── ─────── ───────
 9,798.5 27,116.3 2,711.1 57.8 944.4 40,628.1 
 ═══════ ═══════ ═══════ ═══════ ═══════ ═══════



  

 

- 20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於 2020 年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附註  
其他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未計入分部資產之其他應收賬款、退休福利資產、衍生金融工具及借

予非控股股東之貸款與其他應收賬款。  
 
公司位處於香港。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集團於香港之外部客戶帶來之營業額為  
港幣 11,029,700,000 元（2019 年：港幣 11,333,500,000 元），於中國內地及其他地區之外部

客戶帶來之營業額為港幣 29,897,300,000 元（2019 年：港幣 29,294,600,000 元）。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分布在香港之非流動資產總額（除金融工具外）為港幣 34,352,300,000 元
（2019 年：港幣 33,845,200,000 元），分布在中國內地及其他地區之非流動資產總額（除金融工

具外）為港幣 88,286,200,000 元（2019 年：港幣 77,968,900,000 元）。 
 
 

2020 年 
燃氣、

水務及有關之業務 新能源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港幣百萬元  香港 中國內地   
    
分部資產  17,756.5 82,048.7 18,587.0 15,707.0 4,702.0 138,801.2
未分配之資產：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其他全面收益處

理之財務資產       2,492.8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損益賬處理之  
財務資產       4,892.7

定期存款、現金及

銀行結餘（除  
分部資產外）       2,808.3

其他（附註）       1,285.2
      ───────
資產總額       150,280.2
      ═══════

2019 年 
燃氣、

水務及有關之業務 新能源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港幣百萬元  香港  中國內地   
    
分部資產  17,358.7 71,570.4 17,756.7 16,165.4 4,588.2 127,439.4 
未分配之資產：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其他全面收益處

理之財務資產  

   

3,141.9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損益賬處理之  
財務資產  

   

5,219.1 
定期存款、現金及

銀行結餘（除  
分部資產外）     3,423.9 

其他（附註）     1,245.8 
    ───────
資產總額     140,4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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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總營業支出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使用之庫存及物料  21,986.5  21,803.8 
人力成本  3,284.2  3,485.2 
折舊及攤銷  2,940.6  2,753.5 
其他營業支出  4,315.8  4,561.9 

───────  ───────
  32,527.1  32,604.4 

═══════  ═══════
 
6. 其他 (虧損 ) /收益淨額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投資 (虧損 ) /收益淨額   (162.3)  2,228.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虧損) /收益   (3.0)  16.0 
資產準備（附註）   (446.8)  (1,184.9)
現金流量對沖之無效部分   6.9   0.2 
其他   123.3   (10.6)
 ───────  ───────
 (481.9)  1,048.7 

═══════  ═══════
附註  
 
該金額包括新能源業務下港幣 385,000,000 元石油資產減值準備（2019 年：該金額包括新能

源業務下港幣 560,000,000 元之採礦權及石油資產減值準備，及中國內地城市燃氣項目下港

幣 380,000,000 元之商譽及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準備）。  
 
 

7. 稅項  
 

在損益賬支銷之稅項如下：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當期稅項  ─ 依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 
（2019 年：16.5%）撥取之香港利得稅準備   738.6  

   
703.0 

當期稅項  ─ 依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其他司法權區當

地稅率撥取之所得稅準備   979.2  867.2 
當期稅項  ─ 以往年度（高估）／低估之準備   (0.5) 1.1
遞延稅項  ─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轉回   (114.9) 603.7 
預扣稅   110.8  114.6 
 ───────  ───────
 1,713.2  2,289.6 
 ═══════  ═══════

 
中國內地及泰國之現行所得稅率分別為介乎 15%至 25%（2019 年：15%至 25%）及 50%（2019 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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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8. 股息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2 仙  
（2019 年：每股普通股港幣 12 仙）   2,132.6  

 

2,031.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23 仙  
（2019 年：每股普通股港幣 23 仙）   4,087.4  

 

3,892.8 
 ───────  ───────
 6,220.0    5,923.8 
 ═══════  ═══════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6,007,300,000 元（2019 年：港幣 6,965,700,000 元）

及年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 17,771,304,856 股（2019 年：17,771,304,856 股  *）計算。  
 
由於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內並無任何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2019 年：無），

故每股攤薄盈利等同每股基本盈利。  
 

* 就 2020 年派送之紅股作出調整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3,827.9   3,819.8 
預付款項     2,158.6   1,735.9 
其他應收賬款     2,586.0   2,445.5 
    ───────  ───────
    8,572.5  8,001.2 
    ═══════  ═══════
 
附註  
 
集團為各類客戶設定不同之信貸政策。除了公司之煤氣費應收賬款需於賬單發出後 8 個             
工作日內繳付外，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期由 30 日至 60 日不等，並由管理層定期檢討。                 
扣除減值撥備後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0 至 30 日     3,360.6   3,408.5 
31 至 60 日     125.2   90.4 
61 至 90 日     50.9   100.4 
超過 90 日     291.2   220.5 

     ───────  ───────
     3,827.9  3,81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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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負債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a）   3,586.4   3,006.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附註 b）   4,808.6   4,289.7 
合同負債（附註 c）   8,531.3   7,310.3 
租賃負債（附註 d 及 e）   104.8   111.5 

───────  ───────
17,031.1  14,718.0 

═══════  ═══════
   
附註    
   

(a)  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0 年    2019 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0 至 30 日  1,587.5   1,292.7 
 31 至 60 日  464.3   499.2 
 61 至 90 日  327.2   304.5 
 超過 90 日  1,207.4   910.1 
  ───────  ───────
  3,586.4  3,006.5 
  ═══════  ═══════
  
(b) 餘款主要為供應商提供之服務或貨物之累計費用。  
  
(c) 餘款主要為從客戶收取所得之公用事業報裝服務、供應燃氣及提供維護服務不可退回之

預付款項。  
 

(d)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集團租賃負債之到期日如下：  
 港幣百萬元

  
1 年以內 104.8 
超過 1 年# 175.0 
 ───────
 279.8 
 ═══════
 
#  超過一年之租賃負債呈列在其他非流動負債中。 
  

 

(e) 
 
 

年內計入損益賬之租賃負債利息支出為港幣 13,200,000 元（2019 年：港幣 16,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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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現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3 仙予 2021 年 6 月 10 日登記在公司股東

名冊內之股東。有關議案將於  2021 年 6 月 2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如議案

獲得通過，股息單及獲派送之股票將於 2021 年 6 月 21 日寄出。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經延期之大會）  

及於會上投票，公司將由 202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至 202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2021 年

5月27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前送達公司之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  
 
為確定股東有資格收取建議發行之紅股及末期股息，公司將由 202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二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2021 年 6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 30 分前送達公司

之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 
 

公司將於 202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之  
詳情，請參閱預期於 2021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前後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財務資源回顧 
 
資產流動性及資本來源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集團之淨流動借貸為港幣 32 億 2 千 4 百萬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12 億 3 千 3 百萬元）及長期借貸為港幣 312 億 8 千 6 百萬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286 億 9 千 6 百萬元）。此外，可動用之銀行融資額為

港幣 212 億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157 億元）。  
 

集團營運及資本支出之資金來源為業務營運之現金收入、內部流動資金、銀行

融資協議、債券及股權融資。集團擁有足夠及穩定之資金來源及可動用之銀行融資

協議以滿足未來資本性投資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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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結構  
 

於 2009 年 5 月，集團成立一項 10 億美元之中期票據發行計劃（「計劃」）， 
透過此計劃集團可靈活地於合適之條款及時間下發行有關票據。於 2019 年 7 月， 
此計劃已作更新，並將可發行金額調高至 30 億美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集團透過此計劃共發行了面值總額為港幣 207 億 4 千 2 百萬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 147 億 5 千 6 百萬元）之人民幣、澳元、日圓及港元票據，年期分別為 3 年、

10 年、12 年、15 年、30 年及 40 年（「中期票據」）。此中期票據賬面值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為港幣 201 億 6 千 5 百萬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140 億 4 千 9 百萬

元）。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集團借貸總額為港幣 421 億 3 千 9 百萬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379 億 3 千 6 百萬元）。除上述之票據與金額為港幣 81 億 3 千 9 百萬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68 億 6 千 2 百萬元）之銀行及其他貸款均為固定利率計

息及無抵押外，集團餘下所有銀行及其他貸款均為無抵押及按浮動利率計息，其中

港幣 69 億 3 千 5 百萬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97 億 5 千 9 百萬元）為銀行長期

貸款，而港幣 69 億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72 億 6 千 6 百萬元）則享有一年

以內還款期之循環信用額或定期貸款融資協議。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集團借貸之

到期日概況如下：26 %為 1 年內到期、20%為 1 至 2 年內到期、22%為 2 至 5 年內到

期及 32%為超過 5 年到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24%為 1 年內到期、15%為 1 至 2 年

內到期、36%為 2 至 5 年內到期及 25%為超過 5 年到期）。  
 

本金為人民幣、澳元及日圓之中期票據已利用貨幣掉期合約轉為港元作出對沖。

除了某些附屬公司之部分借貸已安排了直接以其功能性貨幣（即人民幣）借貸或  
作出對沖外，集團借貸基本上為港元，而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則為當地貨幣，因此               
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 2019 年 2 月，集團再次發行金額為 3 億美元之永續次級擔保資本證券（「永

續資本證券」），所得款項主要為於 2019 年 1 月被贖回之 2014 年首次發行的永續

資本證券作再融資。此永續資本證券首 5 年之票面年息率仍保持為 4.75%，而其後

為固定息率。另外，此永續資本證券無固定到期日，集團可酌情遞延支付派息及可

選擇於 2024 年 2 月 12 日或之後贖回。因此，其在財務報表內作為權益入賬。此永

續資本證券由公司擔保。是次發行有助集團強化財務狀況，延長融資償還期及擴大

資金渠道。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集團之資本負債率〔淨借貸／（權益總額+淨借貸）〕為

30%（2019 年 12 月 31 日：28%），財政狀況穩健。 
 

 
或有負債  
 

於 2019 年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集團沒有就銀行融資協議安排提供任何擔保予

聯營公司、合資企業或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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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概況  
 

集團之運作及業務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其現金、現金等價物或借貸均以  
港幣、人民幣或美元為主。集團於中國內地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借貸

則以當地貨幣，即人民幣為主，為當地投資提供自然對沖效果。  
 
集團證券投資  
 

按照集團財資委員會之指引，集團在股票及債券證券方面進行投資。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相關證券投資為港幣 6 億 8 千 5 百萬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7億零

5 百萬元）。集團於證券之投資表現令人滿意。  
 
企業管治 
 

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年度內，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已聯同集團之內部核數師及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審閱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集團採納之  
會計原則及慣例。  
 
回購、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年度內，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回購、出售或贖回任何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首席財務總裁暨  

公司秘書  
何漢明        謹啟  

 
香港，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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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布日期，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李家傑博士（主席）、李家誠先生（主席）及林高演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國寶爵士、潘宗光教授及鄭慕智博士  
 
執行董事：    陳永堅先生、黃維義先生及何漢明先生  
 

 

 
 


